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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报价须知

因我司经营管理需要，现对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需方”）海水淡化附属配套零星工程公开询价，现发布如下公告。

1．项目名称：海水淡化附属配套零星工程。
2. 项目内容：完成海水淡化附属配套零星工程所有工作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工程的施工（包含相关现有干涉建筑物拆除工作，靠海侧排水沟及沉淀池的开挖工作除外）。
3．报价人资格要求

3.1 本工程承包方须具备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及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
3.2 本项目投标项目经理需持有二级建造师证书。
4．询价文件的获取：本次招标公告在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itg.com.cn)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元博网（https://chinabidding.com.cn）上发布。凡有意参加询价者，请于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登录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itg.com.cn）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元博网（https://chinabidding.com.cn）上查看询价公告，并自行下载询价文件。

5．报价文件的递交

5.1本工程定于2026年5月6日、2026年5月7日、2026年5月8日（共计3天）进行现场踏勘，由报价人自行联系我司技术咨询联系人（后附）后安排现场踏勘。

5.2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时。若投标人未参与本次招标组织的现场踏勘活动，视同投标人已全面熟悉项目施工现场全部实际情况，充分知悉并认可现场及周边各类施工条件，自行承担因对现场情况了解不全面、不清晰而产生的一切风险与责任，其投标报价已综合考虑施工现场所有风险因素、施工难度、额外费用及相关不利条件，后续报价如有遗漏、错报，统一认定为已在综合单价中包含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发包人另行签证除外）。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需方不予受理。

5.4本次报价最高限价为920000元。
5.5报价文件递交方式：

5.5.1若采用现场递交方式，报价人应在递交截止时间前将密封好的报价文件递交至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东路12号码头东楼二楼215室风控合规部）。

5.5.2若采用采用邮件方式，报价人应在递交截止时间前将报价文件发送至邮箱zckyxszb@itg.com.cn（邮件名称备注XXX项目XXX公司报价单，最好通过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邮箱发送；若非通过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邮箱，则发送报价文件的邮箱也将视为报价人授权邮箱，其效果与授权委托书中授权邮箱效果一致）。报价人应充分考虑邮件发送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确保报价文件能按时送达。

5.5.3报价文件应用不褪色的材料书写或打印，逐页加盖报价人公章（本页正文内容已加盖单位公章的除外）。

6.评审会议：需方定于2026年5月12日9时在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询价评审会议，所有报价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无需到场。

7.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化，以另行通知为准。

8.询价公告发布后，需方仍享有在评审会议正式开始前撤回发包的权利，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询价资料进行澄清、修正或补充，询价文件的修改内容作为询价文件的组成部分，具有约束作用。报价人参加询价的，均被视为已经知悉并接受认可该修正或补充。当报价文件的澄清、修正或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更正文件为准。

9.评审规则：需方通过对比报价单位总价报价金额由低到高排序，最终采用总价报价最低法确定并推荐供应商。需方将视情况要求二次报价，仍采用总价报价最低法确定最终供应商（二次报价不得高于首次报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10.报价人一经报价视同已全部阅读、充分理解并完全同意本询价项目相关合同、公告等所有内容，尤其是关于免责条款的相关法律后果，不再得提任何异议。

11.签约

11.1需方在询价有效期内以短信、微信、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

11.2供应商须自需方送达中标通知书后一个工作日内到需方住所地完成合同签订事宜。未按期执行，需方可以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解除合同，另选其他报价人作为供应商，或再行询价。其他报价人的报价或再行询价的价款低于原成交价款的，原供应商应当补足差额。还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经济责任。其他报价人在报价有效期内无条件接受需方重新作出的成交通知。

12．联系方式

需方：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东路12号码头东楼
联系人：谢先生  13575601747（技术咨询）
马先生  13868236527（业务咨询） 
第二章 询价文件模板
附件一：报价函

项目名称：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海水淡化附属配套零星工程
	序号
	项目内容
	数量
	单位
	含税总价
	税率
	备注

	1
	海水淡化附属配套零星工程
	1
	项
	
	9%
	报价清单另附


注：技术要求详见工程量清单、设计图
报价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身份证照片复印件




报价人（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法人授权委托书

致：宁波振诚矿业有限公司
本人   （姓名）  系    （报价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被授权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              ）为我单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的询价活动中，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报价文件，与需方协商、签订合同协议书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的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第三章 合同主要条款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海水淡化附属配套零星工程
2.工程地点： 宁波大榭开发区穿鼻岛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

4.资金来源：100%自筹。

5.施工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工程的施工（包含相关现有干涉建筑物拆除工作，靠海侧排水沟及沉淀池的开挖工作除外）
二、合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 90 日历天。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满足《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其他现行有关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安全文明施工达到《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及地方有关规定的合格标准。

四、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 合同价格形式

本合同价格形式为：总价包干合同，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文明、包运输及登陆艇费用、包成品保护及完工后保修等，除设计变更及甲方现场书面指令外产生的任何费用均已包含在总价中。
2．合同支付
（1）承包人施工人员、土建施工机械进场并开工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
（2）项目完工后，经发包人确认无误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0%；

（3）余款待验收通过，经发包人确认无误并扣除承包人的违约或补偿费用后支付至竣工结算价的95%；

（4）竣工结算价余额5%作为保修金（不计息），在质保期满后进行一次性支付，如承包人在保修期内，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迟延或不予返还保修金，如发包人拒绝或迟延履行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聘请第三方维修，维修费用从质保金中扣除；

发包人付款前，承包人应开具税率为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包人确认无误后，将在次月支付该进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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